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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律师法》的规定，结合见证工作实务，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

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

的一种活动。

第三条 律师见证的时间应当是被见证的法律行为发生之时。

第四条 律师见证的空间应当是律师本人在见证时视眼所能见到的范围。

第五条 从事见证工作的律师必须具备律师资格，并持有律师执业证。

第二章 见证业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六条 自愿原则，即根据客户的申请就客户申请的事项进行见证。

第七条 直接原则，即仅能就律师本人视眼所见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法律事实

进行证明。

第八条 公平原则，即真实的反映客户的意思表示，客观的确认正在发生的

法律行为。

第九条 回避原则，即律师不得办理与本人、配偶或本人、配偶的近亲属有

利害关系的见证业务。

第十条 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十一条 律师对客户申请办理见证的事务，应当保守秘密。

第三章 见证业务的范围

第十二条 律师可以承办下列见证业务：

(一)各类经济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行为;

(二)企业章程、董事会决议、转股协议等法律文书;

(三)继承、赠与、转让、侵害等民事行为;

(四)各种委托代理关系;

第十三条 凡是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不应由律师见证的不得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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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见证的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律师与申请见证的当事人谈话，应当制作笔录;

第十五条 律师同意受理的应当与客户签订见证委托合同，重大疑难见证业

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

合同中应明确载明客户与见证律师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六条 接受客户委托后，所里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

第十七条 律师办理业务的收费标准：

(一)涉及财产的见证，按非诉讼业务的收费标准收取;

(二)非财产的见证收费，由双方协商收取。

第十八条 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先审查以下主要内容：

1、客户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客户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3、客户所要求见证的事项是否合法;

4、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其他文件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

效性。

第十九条 承办律师按前条规定审查无误后，应填写《律师见证书审批表》，

由业务主管审批后，出具《律师见证书》。

第二十条 《律师见证书》主要内容包括：

1、客户委托见证事项;

2、律师见证的过程;

3、律师见证的法律依据;

4、律师见证的结论;

5、见证律师的签字，并由律师事务所盖章;

6、律师见证的时间。

第二十一条 《律师见证书》的份数可按客户的需要进行制作，并可增发若

干副本。

第二十一条 《律师见证书》由所统一编号后打印、盖章。

第二十三条 见证业务办理完毕后，承办律师应按档案管理的要求立卷归档，

送办公室统一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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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作责任

第二十四条 如发现客户有违法动机或内容，承办律师应予以制止并拒绝见

证。

第二十五条 重大见证和疑难见证应提交主任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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